
石家庄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2017年部门预算信息公开
按照《预算法》、《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和《河北省省级预算公开办法》规定，现将石家庄市旅游发展委员会2017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一、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石家庄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要职责

一、主要职责：
（一）贯彻国家、省发展旅游业的方针、政策、法规。拟订全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政策和标准并组织实施。拟订全市旅游业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统筹协调全市旅游业发展，指导全市旅游工作。

（二）指导旅游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和诚信体系建设；指导旅游行业组织的业务工作。

（三）制定全市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的市场开发战略并组织实施，组织全市旅游整体形象的对外宣传和重大推广活动。

（四）组织全市旅游资源的普查规划、开发和相关保护工作。指导全市重点旅游区域、旅游目的地和旅游线路的规划开发，引导休闲度假。监测全市旅游经济运行，引导旅游业社会投资，负责旅游统计及行业信息发布。协调和指导全市假日旅游、红色旅游工作。

（五）承担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服务质量、维护旅游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责任。规范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的经营和服务行为。组织实施旅游区（点）、旅游设施、旅游服务、旅游产品等方面的规范和标准。负责旅游安全的综合协调和监督管理，指导应急救援工作。

（六）推动旅游国际交流与合作。贯彻执行国家出入境旅游的相关政策，组织指导入境旅游和市内公民出境旅游工作。依法审批在我市设立经营国内旅游业务的旅行社。承担全市特种旅游相关工作。

（七）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市旅游人才规划，指导全市旅游行业岗位培训及旅游教育工作；指导实施旅游从业人员的职业资格标准和等级标准。

（八）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部门机构设置
石家庄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内设职能处室有：办公室、监督管理处、市场开发处、规划发展处、政策法规处。

部门基本情况表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石家庄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行政
	正处级
	财政拨款


二、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我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1、收入说明
石家庄市旅游发展委员2017年预算收入总计4796.3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796.33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0万元、财政专户核拨收入0万元，其他来源收入0万元。

2、支出说明
2017年预算支出4796.33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633.87万元，正常公用经费105.46万元，项目支出4057万元（其中本级项目支出3701.33万元，对下补助1095万元。）

3、比上年增减情况

2017 年预算收支安排4796.33万元，较 2016 年预算增加 110.0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增加

108.03万元，主要为增加人员经费支出；项目支出增加 2.02 万元，主要是追加网络维护费项目支出。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机关运行经费共计安排105.46万元，主要用于机关日常办公经费、邮电费、交通费等日常运行支出。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2017年“三公”经费支出29.66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6.28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15万元，与上年同比持平，无增减变化；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4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4万元），比上年相比减少6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务用车改革，我单位减少公务用车2部；公务接待费0.66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0.28万元，主要原因为我局本年在职人数比上年减少3人，公务接待费核定基数减少。

五、绩效预算信息

2017年，全市旅游系统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首届全省旅发大会精神，全面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主动融入京津冀大旅游格局，以建设旅游强市为目标，以旅游业改革发展、提质增效为主线，以“全域旅游”和“旅游+”为抓手，以高标准建设环省会、沿太行山旅游产业带为引领，大力推进省会旅游产业化，努力开创省会旅游业发展新局面。力争全年旅游业总收入同比增长25%以上。

（一）实施项目带动战略，着力推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一是完善旅游规划体系，编制《石家庄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石家庄市智慧旅游专项规划》、帮扶藁城区编制《藁城区九门乡古村落保护项目旅游规划》，以规划为依据，科学指导旅游项目的开发。二是积极推动重点旅游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项目建设（旅游厕所、停车场、步游路等）。在高速、国道干线设置安装旅游交通标示牌，方便自驾游游客。三是发挥“旅游+”综合带动功能，发展一批旅游新业态项目。培育开发乡村旅游、工业旅游以及慢城慢镇游、温泉旅游、体育旅游、健康养生游、研学旅游、购物旅游等旅游新业态和产品。积极打造创建旅游购物基地。大力推进旅游精准扶贫，实施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提升行动，重点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示范村，继续在全市开展星级农家乐的创建评定，组织开展《石家庄市景区依托型农家乐在旅游扶贫中的作用》专项调查活动。四是根据《石家庄市市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要求，按照旅游部门职责加强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审计，编制绩效评价报告，作为以后年度专项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五是遇重大旅游决策向专家专业咨询，参加第二届全省旅发大会（秦皇岛），石洽会等，有目的性的推介我市旅游项目，印制旅发大会旅游项目招商册，拓展融资渠道。六是我市组织举办“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打造新景区、新业态，发挥省会旅游带动作用。通过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使承办地旅游业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使大会成为促进全市各地旅游改革创新、竞相发展和发挥示范带动的重要平台，成为境内外旅游投资商了解我市旅游发展商机、发现石家庄市旅游发展亮点、投资开发石家庄市旅游的重要窗口，成为有效整合全市优势资源、推动石家庄市旅游业不断取得新突破的持久动力源。

（二）着力打造全域旅游集散中心城市，全面提升石家庄旅游形象，在旅游营销方面取得新突破。一是全力办好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打造石家庄文化旅游新样板。二是办好第四届石家庄旅游交易会。三是举办亚太旅游城市品牌峰会。四是做好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区域市场融合发展。五是谋划好环省会旅游宣传报道。尤其是做好央视、央广媒体形象宣传工作。重点做好央视、央广等核心媒体宣传报道和广告宣传工作，力争在央视、央广全年播放石家庄旅游形象宣传广告。做好网络营销，利用好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门户网站等现代新兴媒体，形成立体宣传阵势。六是抓好主要营销环节：国内为主，在继续加大省会周边市场市场营销基础上，2017年积极重点开拓东南和西南地区旅游市场；国际方面，在确保韩国作为我市第一客源市场，特别是继续做好中东欧包机来石的谋划、宣传及接待工作，在此基础是重点开拓澳新和东欧市场。

（三）以优化旅游发展环境为目标，整顿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旅游发展氛围。一是加强旅游安全生产，为旅游业发展保驾护航。二是加强旅游教育培训，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旅游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注重培训，强化意识，加强旅游队伍建设。三是组织实施各类景区（点）、度假区及旅游住宿、旅行社、旅游车船和特种旅游项目的设施标准和服务标准。四是组织和指导旅游设施定点和评星、等级评定工作。

（四）落实旅游发展大会精神，扎实开展旅游环境综合整治活动。

（五）加强机关自身建设，增强旅游发展的驾驭能力。一是加强学习型服务型机关建设。二是狠抓党风廉政及旅游行风建设。三是推进旅游信息化建设，继续办好《石家庄旅游》内刊。
六、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

	420石家庄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单位：万元

	职责活动
	年度预算数
	内容描述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旅游宣传
	2200.00
	制定全市旅游市场开发规划、方案并组织实施；承担全市旅游整体形象宣传和重大节、会活动的策划及组织协调工作，组织开展重点旅游线路、旅游目的地的宣传推广工作；负责国内外旅游市场调研和信息工作，组织参与境内外旅游市场开发和促销工作；承担旅游对外合作交流事务；开展旅游信息化工作。
	通过开展旅游政务宣传、形象宣传、网络宣传，投放旅游广告、组织重点旅游线路和旅游目的地的宣传推广，旅游宣传品的设计、制作；开展新闻媒体记者采访考察、实施旅行社招徕游客奖励等工作，进一步扩大我市旅游品牌形象的在境内外的影响力，吸引更多游客来我市旅游观光。
	
	
	
	
	

	　　旅游宣传促销
	2200.00
	开展旅游政务及形象宣传工作。在央视、省市级主流媒体、网站投放石家庄旅游宣传，举办旅游交易会和节庆活动，制作旅游宣传品，提升旅游形象。开展旅游信息化工作及相关电子政务系统，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和公众的办事便利化水平。
	项目实施有效提升我市旅游的知名度、影响力，扩大我市旅游品牌形象的在境内外的影响力，吸引更多游客来我市旅游观光。
	游客增长率
	≥8%
	≥6%
	≥4%
	＜4%

	　　旅行社招徕游客奖励
	
	鼓励旅行社组织以我市为旅游目的地的经营活动，扩大我市旅游业的知名度和对游客的吸引力，使更多游客来石家庄游览休闲、度假、投资兴业，为我市第三产业增加新的活力。
	来我市为旅游目的地的组团旅行社不断增多
	游客团队增长率
	≥5%
	≥3%
	≥2%
	＜2%

	旅游规划及重点项目建设
	1600.00
	组织全市旅游资源普查、规划、开发和相关保护；负责全市旅游项目招商、建设督导落实工作；负责全市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与自助旅游体系建设；指导全市旅游商品开发、建设、扶持工作；引导旅游业社会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负责景区（点）质量等级评定及管理。
	完善旅游规划体系，规划引领全市旅游业发展。引导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投资旅游产业，推动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为打造本市旅游升级版提供项目支撑，创建具有较强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体系。
	
	
	
	
	

	　　旅游重点项目建设补助
	1600.00
	组织全市旅游资源普查、规划、开发和相关保护；负责全市旅游项目招商、建设督导落实工作；负责全市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与自助旅游体系建设；指导全市旅游商品开发、建设、扶持工作；引导旅游业社会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负责景区（点）质量等级评定及管理。
	完善旅游规划体系，规划引领全市旅游业发展。引导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投资旅游产业，推动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为打造本市旅游升级版提供项目支撑。提升旅游景区质量。
	A级景区游客接待量增长率
	≥8%
	≥6%
	≥4%
	＜4%

	旅游政策法规及工农业旅游建设
	221.00
	负责旅游业发展改革中政策理论研究及试点示范、推广工作；综合性文件起草和重大旅游信息发布工作；石家庄旅游网建设维护工作；石家庄旅游内刊编印工作；旅游统计工作，假日旅游，工农业旅游、红色旅游工作。
	完成国家和省、市委市政府既定的工作目标；实施有效提升石家庄旅游的知名度、吸引力，扩大石家庄旅游品牌形象的影响力，吸引更多游客来石家庄旅游观光。
	
	
	
	
	

	　　工农业旅游点项目建设补助资金及星级农家乐评选奖励
	200.00
	推进旅游业与工业、农业的融合发展步伐，在全市筛选一批有代表性、市场吸引力强、发展潜力大的工农业旅游点和星级农家乐，集中进行旅游基础及服务设施建设完善，提升旅游服务品质，更好的为广大游客服务。
	打造出一批工农业旅游精品景点和适宜普通市民消费水平的优质农家乐，丰富我市旅游产品，提升旅游服务品质。扩大农民就业渠道，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带动工业、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游客增长率
	≥8%
	≥6%
	≥4%
	＜4%

	　　《石家庄旅游》编印
	14.00
	全面整合我市各类旅游信息，进行《石家庄市旅游》的策划、采编、组稿、定稿、配图、排版、校对、印刷、邮寄等工作。
	通过《石家庄旅游》内刊，展示全市旅游业的风采，为各县市区旅游局及旅游景区点、星级旅游饭店、旅行社等旅游相关单位增加宣传渠道，搭建信息沟通交流的平台，使各单位及时了解到全市旅游业的最新政策与工作动态。
	双月刊，每年六期
	按时完成
	
	
	未完成

	　　旅游网络维护托管
	7.00
	对石家庄旅游网和网络服务器进行系统安全设置、管理、维护，调整、修改、完善网站风格、模块、栏目、页面，开展旅游信息资源建设，进行信息更新等。
	通过建设维护石家庄旅游网，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和公众办事的便利化水平，加大对石家庄旅游的宣传推广力度，向社会各界及公众提供新鲜、实用、丰富的旅游资讯。
	游客增长率
	≥8%
	≥6%
	≥4%
	＜4%

	旅游行业监督管理
	31.00
	监督管理全市旅游市场秩序和服务质量及旅游安全，组织实施各类景区（点）、度假区及旅游住宿、旅行社、旅游车船和特种旅游项目的设施标准和服务标准；承办辖区内国内旅行社的审批工作；指导出国（境）旅游业务；指导旅游设施定点和评星、等级评定工作；指导旅游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及旅游行业教育培训工作；指导旅游从业人员职业资格标准和等级标准实施工作。
	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加强旅游市场治理能力，促进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通过旅游市场综合整治行动，加快形成综合整治的有效机制，并使之常态化、长效化。加强对旅行社及导游、领队的管理，规范入出境旅游经营活动，维护游客合法权益。坚决惩治旅游不文明行为，营造文明旅游大环境，通过惩治旅游不文明行为，达到弘扬文明旅游的目的。强化底线思维，构筑旅游安全保障网。建立旅游安全预警机制。强化重点领域和环节的监管，增强全社会旅游安全意识，加快旅游紧急救援体系建设，完善旅游保险保障体系。
	
	
	
	
	

	　　旅游应急协调及行业监管
	15.00
	协调处理旅游突发事件，开通12301旅游服务热线、聘请旅游法律顾问，开展旅游行业教育培训，开展导游员及宾馆饭店技能服务大赛等技术练兵活动。
	提高处置旅游突发事件的能力，不断提长旅游行业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确保全市旅游安全、平稳、高效、有序规范运行。
	旅行社等级评定数量质量不断提升
	6个
	4个
	2个
	0个

	　　旅游专项检查及市场办案工作
	16.00
	及时妥善处理旅游投诉及相关部门转办投诉，调查取证和处理工作。加大旅游市场检查力度，规范旅游企业经营行为。
	及时化解旅游纠纷，全面维护旅游消费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利益。规范旅游企业经营行为及导游带团行为，查处无资质经营旅游业务行为，打击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使我市的旅游市场环境得到进一步的净化。
	投诉案件结案率
	90%
	80%
	70%
	<70%

	综合政务管理
	5.00
	保障机关及下属单位正常运转；开展办公综合平台建设与维护工作，组织节能减排、车辆运行与管理、设备购置和管理、机关消防安全与保卫、机关办公环境建设与维护等后勤服务，承办市政府交办其他事项。
	提升保障能力及管理水平，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综合政务管理
	5.00
	保障机关及下属单位正常运转；开展办公综合平台建设与维护工作，组织节能减排、车辆运行与管理、设备购置和管理、机关消防安全与保卫、机关办公环境建设与维护等后勤服务，承办市政府交办其他事项。
	提升保障能力及管理水平，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重点任务完成率
	100%
	95%以上
	90%以上
	90%以下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7 年，我委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2802 万元。具体内容见下表。

部门政府采购预算

	420石家庄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单位：万元

	政府采购项目来源
	采购物品名称
	政府采购目录序号
	数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政府采购金额

	项目名称
	预算资金
	
	
	
	
	
	总计
	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其他渠道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基金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核拨
	其他来源收入
	

	石家庄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小计
	
	
	
	
	
	
	2802.00
	2802.00
	2802.00
	
	
	
	

	旅游宣传促销经费
	2200.00
	旅游服务
	C0818
	次
	2
	1060.00
	2120.00
	2120.00
	2120.00
	
	
	
	

	旅游宣传促销经费
	2200.00
	旅游服务
	C0818
	次
	1
	80.00
	80.00
	80.00
	80.00
	
	
	
	

	旅游重点项目引导资金
	700.00
	旅游服务
	C0818
	个
	1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旅游重点项目引导资金
	700.00
	旅游服务
	C0818
	个
	1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旅游重点项目引导资金
	700.00
	旅游服务
	C0818
	个
	25
	4.00
	100.00
	100.00
	100.00
	
	
	
	

	办公设备购置费
	2.00
	计算机设备及软件
	A0201
	台
	4
	0.40
	1.60
	1.60
	1.60
	
	
	
	

	办公设备购置费
	2.00
	打印设备
	A02010601
	台
	1
	0.40
	0.40
	0.40
	0.40
	
	
	
	


    七、国有资产信息
    石家庄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上年末固定资产金额为194.83万元。本年度拟购置固定资产总额为 2万元，主要为计算机、打印机，已列入政府采购预算，详见政府采购预算表。

                   石家庄市市直部门固定资产占用情况表
	项目
	数量
	价值（金额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
	194.83

	1、房屋（平方米）
	
	0

	其中：办公用房（平方米）
	——
	——

	2、车辆（台、辆）
	4
	95.54

	3、单价在20万元以上的设备
	——
	——

	4、其他固定资产
	——
	99.29




 编制部门：石家庄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截止时间：2016年12月31日
八、名词解释
      1 、一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3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4、“ 三公” 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市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5、机关运行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

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

设备购置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九、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